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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創新-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計畫 

 
計畫目標 

本校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鼓勵本校教師將問題解決導向教

學方法融入課程教學，進而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模式，促進師生互動關係，有效提升學

生的學習成效，以提升教學品質，特訂定本計畫。 

計畫內容 
一、 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之定義：(簡稱 PBL) 

(一) 係指教師於教學過程，以實務議題為核心，透過問題或情境誘發學生思   

 考，並建立學習目標。鼓勵學生進行小組討論或實作，以培養學生主動學 

 習、批判思考和解決問題能力。 

(二) PBL可讓學生於真實環境以所發生的實際生活問題為案例，共同討論並提  

 出問題解決之道。因而，學生不僅能於教師傳授過程學習，更可於小組討 

 論交流所學。 

(三) 教師扮演引導者、激勵者與觀察者的角色，其主要過程如下： 

1. 教師確認或設計問題。 

2. 學生分組討論問題或實作。 

3. 教師引導學生分組活動。 

4. 各組提出建議解決方案。  

(四) PBL是一種挑戰學生「學會學習」（Learning to Learn）的教學活動。學 

生於小組活動共同找尋真實問題的解決方案，可發展學生具備自我引導學

習的能力。因此，PBL 的目標不僅學習知識，更需強化「能力」學習的學

習。PBL優點可歸納如下： 

1. 激起學生學習動機：學生從課堂活動中，引發參與感和成就感。 

2. 培養高層次思考能力：透過問題討論，激發學生批判和創造思考能力。 

3. 強化學生後設認知能力：從界定問題、蒐集資訊、分析資料、建立假設 

  比較不同解決策略過程中，訓練學生不斷反思學習能力。 

4. 真實情境運用：學生從學習活動中所習得能力，將有助於其於未來實際 

  情境的應用。 

二、 本計畫申請重點： 

(一) 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設計，引入真實的議題，善用專業知識於問題解決，  

     透過「做中學」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二) 經費優先補助將課程規劃連結在地產業或社區議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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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方法的實施須具備完整的課程呈現度，以供其他教師做參考學習。 

(四) 教師編製授課內容（講義）時，應符合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 

(五) 課程已獲校外教學補助者，不予補助。 

三、  申請對象：本校專任教師，且於執行期間有開設課程者。 

四、 申請期限：自即日起至 107年 5月 11日(五)止。 

五、 計畫執行時間：核定後至當學年/學期課程結束。 

六、 申請資料： 

     有意申請之教師請填妥計畫申請表（附件一）乙式兩份送交至本中心，並請 

     e-mail一份電子檔（PDF檔）予本案承辦人。 

七、 計畫審核標準：計畫將委託校內外委員進行書面審查。審查重點(附件二）。 

(一) 明確定義學生學習成效 

(二) 課程目標、教學設計與評量方式具一致性 

(三) 教學規劃設計與產業連結或在地議題相關性 

     引入真實議題，將課程專業知識用於問題解決，透過「做中學」培養學生 

     主動學習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四) 潛在受益的學生人數 

1. 預計當學年或學期修此課程學生數。 

2. 此課程所建立之模式，未來受益學生數。 

(五) 歷年課程計畫執行成效考核 

1. 優先補助新開辦課程。 

2. 考核審視歷年課程教學成效與計畫執行成果。 

八、 經費補助標準： 

（一） 每案至多補助20萬元，補助項目以業務費為主。如有設備費需求請提出並  

      詳列經費使用說明。計畫經費項目須依「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 

      使用原則」、「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本校主計室規 

      定辦理。(支出憑證黏存單請會辦教發中心) 

（二） 將依據書面審查結果於教務處主管會議核定補助案數，並於審查通過後另 

      行以email通知。 

九、 期末考核： 

（一） 108年1月31日前繳交成果報告書(附件三)至本中心，篇幅以A4五頁為限。 

（二） 獲補助之課程需以影像呈現教學經驗，計畫主持人應參與成果分享會。本 

   中心得將影像上傳興學堂等網站，進行教學發展目的之推廣。 

（三） 教務處得於計畫執行期間，進行觀課、問卷調查及課程設計建議等協助教 

   學措施。 

（四） 報告之繳交狀況(含成果報告、影像呈現及參與成果分享會)，將列入未來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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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之參考依據。 

十、 經費核撥： 

    配合主計室年底關帳作業期程，經費核定、撥付後，須於107年11月30日前完成核 

    銷；若未能於107年10月31日前核銷80％經費者，經費餘額將由教務處回收統籌運 

    用。 

十一、附件： 

請至本校教發中心首頁下載，http://cdtl.nchu.edu.tw/。 

附件一：申請書 

附件二：計畫評審標準 

附件三：成果報告書 

附件四：經費預算表 

 

 

※ 本案聯絡人：賴秋如小姐 

   e-mail:cjlai@nchu.edu.tw 

   校內分機：218轉13 

 


